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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上半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發布刑案新聞

違反偵查不公開規定檢討報告 

一、 刑案新聞發布及受理檢舉案件統計： 

(一)主動發布刑案新聞情形 

1、發布件數及類型統計(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8條得例外公

開案件之數量及各款類型統計)：本分局 113 年上半年發布刑案

新聞計 12 件，經統計均符合該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

款、第 3款之類型。 

編號 發布單位 發布日期 新聞標題 
主動發布 

事由為何 

1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1/07 

廣告看板放小貨車上不翼

而飛 警調閱監視器查獲法

辦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2 文山第二

分局 
113/01/21 

深夜撞見「進擊的巨人」！

文山警積極破案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3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2/10 

「有狀況！終止交易！」警

民合作破解假幣商真車

手，到手現金返還仍遭逮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4 文山第二

分局 
113/02/22 

跨國車手遭逮 投資「千萬」

要小心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5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3/01 

轉帳餘額不足？ 3 萬元現

金被順手牽羊，鷹眼警識破

追回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6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3/24 

酒後失控滋事 警方火速查

辦並告誡勿再糾眾以暴力

解決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7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3/28 

竊嫌偷「某物」移花接木、

混淆視聽 仍不敵警方鷹眼

遭逮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8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4/13 

有關 113 年 4 月 10 日景華

街 176 巷 63 號前打架案提

供說明資料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9 文山第二

分局 
113/04/15 

「無自覺酒駕」醉可怕 警

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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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文山第二

分局 
113/04/23 

議員收到恐嚇訊息 文二警

受理後組專案小組偵辦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11 文山第二

分局 
113/05/02 

男子毀損監視器 文二警 5

小時火速帶返偵辦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12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6/18 

有關景美所 113 年 6 月 16

日於景行公園緝獲通緝犯

案提出說明資料 

第8條第1項第

1款 

2、揭露影音資料案件統計(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9條第 1項

第 6 款得例外公開影音資料之案件統計)：本分局 113 年上半年

發布刑案新聞計 12 件，得例外公開影音資料計 11件。 

編號 發布單位 發布日期 新聞標題 

有無提

供照片

資料 

有無提

供影像

資料 

1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1/07 

廣告看板放小貨車上不

翼而飛 警調閱監視器

查獲法辦 

有 有 

2 文山第二

分局 
113/01/21 

深夜撞見「進擊的巨

人」！文山警積極破案 
有 有 

3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2/10 

「有狀況！終止交

易！」警民合作破解假

幣商真車手，到手現金

返還仍遭逮 

有 有 

4 文山第二

分局 
113/02/22 

跨國車手遭逮 投資「千

萬」要小心 
有 有 

5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3/01 

轉帳餘額不足？ 3 萬元

現金被順手牽羊，鷹眼

警識破追回 

有 有 

6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3/24 

酒後失控滋事 警方火

速查辦並告誡勿再糾眾

以暴力解決 

有 有 

7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3/28 

竊嫌偷「某物」移花接

木、混淆視聽 仍不敵警

方鷹眼遭逮 

有 有 

8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4/13 

有關 113 年 4 月 10 日景

華街 176 巷 63 號前打架

案提供說明資料 

有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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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4/15 
「無自覺酒駕」醉可怕 

警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
有 有 

10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5/02 
男子毀損監視器 文二

警 5小時火速帶返偵辦 
有 有 

11 文山第二

分局 113/06/18 

有關景美所 113 年 6 月

16 日於景行公園緝獲通

緝犯案提出說明資料 

無 有 

3、有重大理由未去識別化案件(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9 條

第 2項、第 3項未去識別化之案件統計)：無。 

(二)非主動發布案件情形(媒體報導有關機關偵查案件之新聞)：保

母虐童案社工上銬爭議，因於涉嫌人解送過程施以警用手銬，未

妥適遮蔽戒具，且遭媒體不當拍攝，本分局已針對前揭缺失確實

檢討策進，製作案例教育，責各外勤單位主管利用各式集（機）

會落實宣達，確保員警正確使用戒具（時機、方式）及兼顧人權

保障，俾提升執法品質及警察專業形象。 

(三)受理民眾、機關或民間團體檢舉案件(含各類民眾陳情信箱、

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檢舉案件) ：處理保母虐童案社工上銬相關

陳情案件計 104 件。 

二、 偵查不公開小組運作狀況： 

(一)監看新聞情形(監看新聞 20件、交查 0件、經查屬實 0 件)：無。 

(二)缺失案件之查辦處分情形：無。 

(三)改善或強化作法：無。 


